
2020年安徽省池州市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自行监测方案

公 司 名 称：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手工监测单位：合肥蓝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在线运维单位：池州蔚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承 诺 书

池州市生态环境局：

为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根据《环境保护法》

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我公司制定了《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

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现报你局备案。

我公司将向社会公布，并严格按自行监测方案开展各项

自行监测工作，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自行监测信息，并对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附：《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15 日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环境保护部《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

发〔2013〕81 号）要求，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对所排放的污染物

组织开展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基础信息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徽省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东河园内，

占地面积 13065m。公司法人朱肖楷，法人代码 91341723MA2N8U0740，公司于

2007年 8 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于 2007年 11 月基本完成并投入试运行，2008

年 4 月份通过三同时验收，池环验【2008】04号。目前从业人员 110 人，主要

从事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的加工和表面处理(无氰电镀工艺)。公司建有废水处理

站，只设一个总排污口，车间生产产生的废水通过废水管网排到废水处理站进行

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到工业园区污水管网中；生活废水采用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

工业园区的污水管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处理后产生的污泥、磷化渣

等危险废物，转移到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处置和利用；车间废气有废气塔风机吸收，

通过片碱水喷淋进行吸附后进行有组织的排放；对各车间产生高噪声的设备安装

减震、消音和隔声等防护措施，使噪声达到 GB12348-90《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

准》中类标准，同时发放防噪耳塞，确保员工不受噪声的侵害。

公司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已成立了环境保护专职机构，确立了“清污分

流、循环利用、节能减排、综合治理”的原则，各项建设项目严格遵守“环评”

及“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

我公司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式，自动监测设备由池州

蔚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运维；手工监测项目为企业自承担监测与委托社会化

监测机构开展监测相结合，承担委托监测的单位为合肥蓝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表 1 企业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污染源类型
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企业

地址 安徽省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东河园内

所在地经度 117°87′99.48″ 纬度 30°67′64.00″

法人代表 朱肖楷
组织机构

代码
91341723MA2N8U0740

联系人 张维敏 联系电话 180 5661 5566

所属行业 汽车零部件制造 投运时间 2010 年 10 月

自行监测方式

自动监测与手工监测相结合

□仅自动监测

□仅手工监测

自动监测运维方

式

企业自运维 □是 否

委托第三方运营机构名称 合肥蓝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手工监测方式
自承担 □是 否

委托监测机构名称 合肥蓝雁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排放污染物名称 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噪声

主要产品 汽车零部件

生产周期 全年不连续生产 12 个月

主要生产工艺

板材、退火、拉丝、磷化、冷镦成型、热处理、包装

原料、剪板、落料、弯曲、成型、焊接、电镀、包装

零部件、除油、水洗、除锈、水洗、上件、电镀、出光、钝化、

烘干

治理设施 活性炭吸附、碱液喷淋塔、污水处理站



2、监测点位示意图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监测点位示意图

二 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废水监测

表 2 废水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

方式

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

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

限

废水

手工

监测
DW001

PH、化学需氧

量、SS、六价铬、石

油类、氨氮

合肥蓝雁

环境监测

有限公司

每月度监

测一次

拿到监

测报告

后公布

自动

监测
DW001 总锌、总铬

池州蔚宇

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自动监测
实时上

传

2、废气监测



表 3 废气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

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有组织废

气
手工监测

DA001

氯化氢、硫

酸雾、铬酸

雾

合肥蓝雁环

境监测有限

公司

每半年监

测 1次

拿到报告

后公布

DA002 氯化氢

DA003
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

合肥蓝雁环

境监测有限

公司

每年监测

1次

拿到报告

后公布

DA004 氯化氢

合肥蓝雁环

境监测有限

公司

每半年监

测 1次

拿到报告

后公布

无组织废

气
手工监测

上风向1

点、下风

向 3点

颗粒物、非

甲烷总烃、

HCI、铬酸

雾、硫酸雾

合肥蓝

雁环境监测

有限公司

每季度监

测 1次

拿到报告

后公布

3、噪声监测

表 4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界四周
连续等效

A声级

合肥蓝雁环

境监测有限

公司

每季度监

测 1次

拿到报告

后公布



三、监测评价标准

1.废水评价标准

表 5 废水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废水 DW001

化学需氧量（mg/L） 500 《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

表 4中排放标准
氨氮（NH3-N，mg/L） /

pH（无量纲） 6~9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0-2008）

表 3中排放标准

石油类（mg/L） 2.0

悬浮物（SS，mg/L） 30

总锌（mg/L） 1.0

总铬（mg/L） 0.5

六价铬（mg/L） 0.1

2.废气评价标准

表 6 废气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标准

有组织

废气

DA002 氯化氢 3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0-2008）

表 5中排放标准
DA001

氯化氢 30

硫酸雾 30

铬酸雾 0.05

DA003

颗粒物 12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表 2中排放限

值
非甲烷总烃 120

DA004 氯化氢 3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1900-2008）

表 5中排放标准



无组织

废气

上风向 1

点、下风向

3点

颗粒物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

-1996）中表 2二级标

准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 4.0

3.噪声评价标准

表 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

别

监测项

目 监测点位

标准值 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

界

噪

声

连续等

效 A声

级

厂界为交通主

干线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功能区

标准

四、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

（HJ/T355-2007）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

（HJ/T356-2007）要求进行监测。自动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 7。

我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

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自

动监测设备委托给有资质的第三方运营单位进行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

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或

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手工监测方法及仪



器设备详见表 8。

我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监测单位进行手工监测项目（见表 7污染物

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能够在正常生产时段内开展监测，真实反映污染

物排放状况。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

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

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

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

废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2002）、《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采

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

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废气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

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固定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73-2007），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

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

准。

表 8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委托监测）

检测

类别

检测

项目
检测技术规范

检测技术依据及

分析方法
仪器名称 检出限

污水

COD

HJ/T91-2002、

HJ 494-2009

HJ/T 399-200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新世纪,LY0023）
3.0 mg/L

pH 值 GB/T 6920-1986 pH 计（PHS-3C,LY0001） /

SS GB/T 11901-1989
电子天平

（ME204/02,LY0017）
/

氨氮 HJ 535-2009
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新锐,LY0022）
0.025mg/L



总锌 GB/T 7475-1987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TAS-990AFG,LY0026）
0.05 mg/L

总铬 GB/T 7466-198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新世纪,LY0023）
0.004 mg/L

六价铬 GB/T 7467-1987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新世纪,LY0023）
0.004 mg/L

石油类 HJ 637-2018
红外测油仪

（OIL460,LY0029）
0.06 mg/L

有组

织废

气

颗粒物

GB/T

16157-1996、HJ/T

397-2007

HJ 836-2017

电子天平

（HZ-104/55S, LY0094）；

恒温恒湿称量系统

（WRLDN-6100, LY0068）

1.0 mg/m3

氯化氢 HJ 549-2016
离子色谱仪

（CIC-D100,LY0025）
0.2mg/m³

铬酸雾 HJ693-201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新世纪,LY0023）
5×10-3mg/m3

硫酸雾 HJ/T 29-1999
离子色谱仪

（CIC-D100,LY0025）
0.2mg/m³

非甲烷

总烃
HJ 38-2017

气相色谱仪

（GC9790Ⅱ, LY0074）
0.07 mg/m3

无组

织废

气

非甲烷

总烃
HJ 604-2017

气相色谱仪

（GC9790Ⅱ, LY0074）
0.07 mg/m3

氯化氢 HJ 549-2016
离子色谱仪

（CIC-D100,LY0025）
0.02 mg/m3

铬酸雾 HJ693-201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6 新世纪,LY0023）
0.005 mg/m3

硫酸雾 HJ/T 29-1999
离子色谱仪

（CIC-D100,LY0025）
5×10-4mg/m3

工业

企业

厂界

噪声

噪声 GB 12348-2008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LY0171）
/

3.监测信息保存及公布

（1）监测信息保存

我公司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

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委托手工监测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

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



保存 3年）。

（2）对外公布方式

安徽省生态环境局网站国控企业自行监测公开平台网址：

http://sthjt.ah.gov.cn:8080/WRYJG/STZXGK/STindex.aspx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网站网址：

http://www.rtqclbj.com/

（3）公布时限：

①手工监测数据：我单位收到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后公布；

②自动监测数据：实时公布监测结果。

（4）公布内容：

公开内容包括企业基础信息、自行监测方案、自行监测结果、未开展自行监

测的原因、污染源监测年度报告，所有信息在网站至少保存一年。

企业名称（盖章）：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05 日

http://sthjt.ah.gov.cn:8080/WRYJG/STZXGK/STindex.aspx
http://www.hengjtaoci.com/


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监测结果公开数据表（ 2020 年第 季度）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监测项目及排放浓度
污染物排放

标准限值

是否

达标

超标

倍数
评价标准

排放

方式

排放

去向
备注

废水 DW001

（月监测）2020 月 氨氮（mg/L） / （GB8978-1996）

表 4中排放标准

经处

理后

达标

排入

河体

青通

河

（月监测）2020 月 化学需氧量（mg/L） 500

（月监测）2020 月 pH（无量纲） 6-9

（GB21900-2008）

表 3中排放标准

（月监测）2020 月 悬浮物（mg/L） 30

（月监测）2020 月 总铬 0.5

（月监测）2020 月 总锌 0.1

（月监测）2020 月 六价铬 1.0

（月监测）2020 月 石油类 2.0

废气

DA001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氯化氢（mg/m³） 30

（GB21900-2008）

表 5中排放标准

有组

织排

放

大气

DA002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氯化氢（mg/m³） 30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硫酸雾（mg/m³） 30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铬酸雾（mg/m³） 0.05

DA003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颗粒物（mg/m³） 120 《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表 2

中排放限值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非甲烷总烃（mg/m³） 120

DA004 （半年监测）2020 年 月 氯化氢（mg/m³） 30
（GB21900-2008）

表 5中排放标准



厂界上风向 1点

下风向 3 点
（季监测）2020 月 非甲烷总烃（mg/m³） 1.0

GB16297

-1996中表2二级

标准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

无组

织排

放

噪声

东厂界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昼）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夜）

厂界噪声 dB（A）

昼间：

夜间：

昼间：65

夜间：55

GB12348-2008 中

3 类功能区标准

— —

南厂界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昼）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夜）

昼间：

夜间：

昼间：65

夜间：55

西厂界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昼）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夜）

昼间：

夜间：

昼间：65

夜间：55

北厂界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昼）

（季监测）2020 年 季度（夜）

昼间：

夜间：

昼间：65

夜间：55



附件一：
国控企业自行及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工作负责人登记表

所在地市 部门职务 负责内容 电话 手机 邮箱

池州市 环保负责人（张维敏） 企业信息公开 / 180 5661 5566

池州市 项目负责人（） 监督性监测 /



附件二：委托检测合同及第三方监测机构资质证件

















附件三：委托运维合同及第三方运营单位资质证件

废水水质在线监测系统

运行服务合同书

委托单位（甲方）：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承接单位（乙方）：池州蔚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签 订 地 点：池州市贵池区

签 订 日 期：2020 年 8 月 1 日



废水水质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服务合同

甲方：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池州蔚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现就池州蔚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对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

公司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的运行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运行服务设备包括：

序号 设备名称 制造商/品牌 型号 数量

1 总锌在线监测设备 深圳正奇 WQ1000 1

2 总铬在线监测设备 深圳正奇 WQ1000 1

本合同运行服务不含废液处理，废液处理由甲方自行解决。

上述运维服务设备所在地址为：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工业园区

二、运行服务期限和价格：

1.总锌、总铬在线监测设备运维服务期限：自 2020年 8 月 1 日至 2021年 7 月 31日止

运行服务期限内甲乙双方可根据工作内容变更情况签订补充协议。

2.总锌、总铬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服务费用总金额：人民币陆万元整（小写 60000.00 元）。

三、付款方式：

1.总锌、总铬在线监测设备运行合同：甲方在合同签订之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

的 50%（3 万元），剩余 50%（3 万元）在合同签订后 6个月（2021年 2 月 1 日前）付清。

银行电汇，款到后 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专业技术服务类发票（6%）。

四、双方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1 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缴纳运营费。

4.1.2 配合乙方做好运营工作的相关事宜。

4.1.3 保障仪器正常运行所需条件，如监测站房、供电、空调、防雷、防盗、防火、防水、

数采仪费用交纳等，保障设施工作环境正常。

4.1.4 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乙方的正常工作或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正常运行。



4.1.5 对甲方擅自进入监测站房、修改监测数据、更改取样管路等行为，甲方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

4.1.6 不得将应承担的排污法定责任转嫁给乙方。

4.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4.2.1 乙方负责建立设备系统正常运转的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如岗位人员责任制、维护

规程、仪器故障处理流程、应急响应方案、安全制度、保密制度等，并按照各种制度、规程和

工作流程的要求做好工作记录，以及仪器的维护保养记录和工作数据记录。

4.2.2 乙方负责按照国家颁布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HJ

/T355-2019）和其他相关要求，对站点设备进行运行和日常维护，并定期进行校验，确保站点

设备正常运行，监测数据真实有效，其中具体要求如下：

（1） 4小时内快速响应，24小时内排除故障，夜间视情况酌情考虑；

（2） 远程监控诊断服务；

（3） 服务人员的定期巡检服务（间隔不超过 7天）；

（4） 按照标准进行定期校验和校准服务（间隔不超过 7天）；

（5） 若监测仪监测数据出现漂移等异常情况，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按（1）项的时间要求进行

校准服务；

（6） 7*24小时热线接听；

（7） 每季度至少一次电话回访；

4.2.3 乙方负责按照国家规范对在线监测仪器进行维修，若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必须在

4 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一般故障排除时间不超过 24小时，对不易诊断和维修的仪器故

障，若 72 小时无法排除，负责安装备用仪器。仪器经过维修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必须

确保维修内容全部完成，性能通过检测程序，按国家有关技术规定对仪器进行一次校准检查。

若仪器进行了更换，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必须对仪器进行一次校验和对比实验。

4.2.4 乙方负责按照国家规定建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以确保在线监测控制系统检测结

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4.2.5 乙方必须保证在线监控设施运转达到国家技术规范要求。

4.2.6 乙方负责建立现场各种技术档案，包括仪器的生产厂家、系统的安装单位和竣工验收记

录；监测仪器校准、零点和量程漂移、重复性、实际比对和质控样试验的例行记录；监测仪器

的运行调试报告、例行检查、维护保养记录；检测机构的检定或校验记录；仪器设备的检修、



易耗品的定期更换记录；各种仪器的操作、使用、维护规范。所有纪录保持清晰完整。

4.2.7 乙方当发现站点周边可能存在危及站点设备安全的事故隐患，须及时向甲方反馈，并提

出整改意见。

4.2.8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季度比对检测由甲方委托乙方负责。每季度出具一次比对监测报告，

报告满足水污染源最新技术规范要求。

五、配件的提供

合同期内因设备故障所更换的所有零、配件市场价值低于 3000 元（如滤芯、过滤器、蠕

动泵管、压环、试剂、标液等）的由乙方提供，市场价值高于 3000 元（含 3000元：如多通

阀、高压阀、消解池、主板等）的由甲方负责购买；上述零配件的价值将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

调整，最终根据实际金额选择承担的责任方。甲方负责保证设备数据传输卡的正常使用。

六、配套设施的责任

UPS 电源、数采仪、空调、站房监控系统及水电、防火设备、流量计、自动流量器、自动

控制系统等故障及损坏由甲方负责；乙方可提供技术支持。

七、技术资料、图纸的提供

甲方向乙方提供在维护时所需的有关技术资料，并且保证资料的客观真实性。

八、运维生效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自动监控设施已安装并联网调试完成；

（2）自动监控设施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

（3）运维服务在甲方按照本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要求付款完成后即生效。

九、违约责任

9.1 因甲方原因造成设备无故停运、监测数据误差较大、监测数据大量丢失，以及在接受有关

部门监督管理时发现甲方弄虚作假的，相关责任由甲方负责。

9.2因甲方运行管理不当等人为因素造成的自动监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损坏的，甲方负责修复。

9.3 因乙方维护不当的原因造成设备停运、监测数据缺失、监测数据误差较大及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的，相关责任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9.4 自动监控设施及配套设施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安全工作由甲方负责。因甲方安全管理不到

位造成的设备损坏、设备丢失等，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9.5 甲方必须保证自动监控设备在乙方运营管理时的正常供水、供电等必要条件，若甲方有计



划的停产、停水、停电，影响数据传输，必须在停产、停水、停电前 24小时书面通知甲方；

因其他突发原因造成的设备停运等，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

任何责任。

9.6因甲方提供的运行条件不具备，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由甲方承担相关责任。

9.7 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运营费用，逾期超过 5 个工作日的乙方有权停止运营，并报告县、市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同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运

营费。

9.8 甲方应在本年度运营合同到期前一个月续签下年度运营合同，合同到期后如甲方不续签下

年度运营合同，乙方有权到期终止运营维护工作，并报告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甲方自行承担。

9.9 由不可抗力（如地震、雷击、暴风、雨雪、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造成设备损坏或数据

异常，乙方不承担责任。

9.10非乙方原因导致的停止设备运行、拆除设备等影响本合同履行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并

且已收取的运维款不予退回。

十、其他事项的约定及争议的解决方法

10.1 如甲方委托运维的设备发生变更，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就变更设备签订补充协议

明确运维设备和服务等。

10.2 如甲方要求运维服务内容或条款进行变更，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协议明

确。

10.3 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争议方

应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4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之日起成立，满足本合同第

八条约定的条件后合同生效。

10.5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

单位名称：安徽瑞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

公司

单位地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566-5115988

传真：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青阳支行

帐号：188703706730

税号：9134 1723 MA2N 8U07 40

乙方：

单位名称：池州蔚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池州市红红森国际大厦 A座 20

层

法定代表人：邢应平

委托代理人：

电话：0566-2218508

传真：0566-221850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池州经开区支行

帐号：179732725645

税号：91341700MA2N8MHL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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